	附件2

征收地面附着物补偿单价明细表

	序号
	项     目
	单  价
	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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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属物
	砖混
	360元/㎡
	

	
	
	砖木
	320元/㎡
	

	
	
	木制、土木
	300元/㎡
	

	
	
	简易
	100元/㎡
	无围板、墙、门

	
	
	竹、木棚、木架
	30元/㎡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未详的建（构）筑物和其他特殊设施另行作价补偿。



— 1 —

